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店小字第735號

原      告  鄒承祐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信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建興 

訴訟代理人  黃宗哲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3年8月14日言詞辯論

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萬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23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百分之26，逾由原告負

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萬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

第1 項第3 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新臺幣

（下同）39,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7頁)。嗣日當庭變

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8,4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97

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首揭規定，應予

准許。

二、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2 年9月2日向訴外人京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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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京峯公司）承租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 段

000巷0弄0號3樓3008室房屋（下稱和平東路1段房屋），租

期至113 年8月31日止，被告當時在同段197號等地進行新建

工程 (下稱系爭工程)，每日發出大型工具機、重機械挖掘

鑽地之巨大聲響，噪音及震動使原告身心痛苦異常，已嚴重

影響居住品質與身心健康，不法侵害原告居住安寧之人格法

益，故請求精神損害20,000元。另原告已向臺北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下稱環保局)申訴，因工地噪音超出法規標準，經開

立舉發單，被告仍未改善，原告112年10月21日搬離和平東

路1段房屋，另承租同區和平東路2段96巷17弄15號2樓房屋

（下稱和平東路2段房屋）至112年10月底，共支出租屋費用

4,950元，又於同年10月31日提前終止和平東路1段房屋租賃

契約，支付違約金13,500元，故被告應給付原告38,450元

（20000＋4950＋13500），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

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8,450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辯稱：對於原告主張自112 年9月2日開始居住於和平東

路1段房屋，嗣於10月21日搬離，沒有意見。雖原告上開居

住於和平東路1段房屋期間為被告系爭工程施工期間，週間

工作天均有施工，但原告提出之影片無法明顯看出是被告公

司的工地，且同一時間附近有3個工地在施工，以原告說的

施工進度，不是被告工地造成的聲響，又影片中出現的時鐘

日期是11月等語，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查原告主張其向京峯公司承租和平東路1段房屋，租期自112

年9月1日起至113年8月31日止，於112年9月2日入住起至10

月21日搬離，被告承包之系爭工程均進行中，原告另承租和

平東路2段房屋，於10月31日提前終止和平東路1段房屋租

約，並支付京峯公司提前終止契約違約金13,500元等情，有

和平東路1段房屋租約（本院卷第25-33頁）、和平東路2段

房屋租約（本院卷第17-24頁）、電子地圖（本院卷第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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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京峯公司陳報狀（本院卷第75頁），施工現場照片

（本院卷第79頁）可按，且為被告到庭所不爭執（本院卷第

98頁），堪以採信。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不法侵害他人之

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

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

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

文。又於他人居住區域發出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

噪音，應屬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如其情節重

大，被害人非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

金額（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64號判決參照）。是於他人

居住區域發出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噪音，應屬不

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如其情節重大，即得請求

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三)查系爭工程工地位屬第三類噪音管制區，於日間(上午7時至

晚上7時)之營建工程管制標準係不得超過72分貝。而環保局

環保稽查大隊在系爭工程施工期間中於112年9月28日11時12

分派員前往查察，因於周界外量測噪音值為74.5分貝，已逾

上開日間噪音管制標準72分貝，稽查人員已當場依法摯單告

發，有上開稽查大隊113年7月15日函及檢送之營建工程噪音

管制標準、系爭工程噪音陳情案件暨處理情形統計表（本院

卷第63-65、69頁）。參以原告承租之和平東路1 段房屋與

系爭工程工地步行約3分鐘之距離（本院卷第43頁），為被

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98頁），堪認兩處距離甚近，則上開

量測系爭工地施工產生噪音之結果，自可作為原告租用和平

東路1段房屋聽聞噪音音量之依據，且衡情已超越常人社會

生活所可容忍範圍。是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9月28日在系爭

工程施工時產生噪音，且情節重大而侵害其居住安寧等語，

堪以認定，故原告據此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損失，即屬有據。

(四)至原告主張系爭工程除上開經稽查時間外，其餘時間亦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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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致其身心受創並因而搬離住處，受有另租和平東路2

段房屋支出租屋費用及提前終止和平東路1段房屋租約而遭

收違約金之損害等語，然系爭工程於原告居住和平東路一段

房屋之112年9月2日至10月21日期間，經環保稽查大隊數度

因民眾陳情(其中包含原告舉發之112年9月11日、15日【本

院卷第81-83頁】)或自行派工前往稽查，經量測結果，均未

發現有逾上開噪音管制標準之情形（本院卷第69-70頁）。

至原告提出之錄影檔案，經勘驗後，結果發現原告從和平東

路1段房屋白天自屋內向屋外拍攝，各時長14秒、23秒、16

秒，皆未見影像中出現施工工地，均可聽到施工聲響，皆無

法判斷該聲響分貝數等情（本院卷第98頁），雖可聽聞被告

白天施工聲響，但無從判定該聲響之分貝數，難以判斷聲音

大小，尚難據此逕認定已超越一般人生活所能容忍之噪音。

基上，於原告居住和平東路一段房屋期間，除112年9月28日

被告施工音量超標已屬製造噪音侵害原告人格法益外，其餘

時間依目前事證尚無從證明被告有因施工製造聲響已逾上開

噪音管制標準而需開罰，自難認定被告於此等期間亦製造噪

音而不法侵害原告居住安寧之人格且情節重大而構成侵權行

為，使原告受有非財產上損害。則被告在系爭工地施工所生

聲響，於原告居住和平東路1段房屋之112年9月2日至10月21

日約1個半月間，只112年9月28日可證明被告製造噪音而對

原告構成侵權行為，客觀觀察並不必然造成和平東路1段房

屋居住環境因周遭聲響而惡化致無法居住，則原告主張搬離

和平東路1段房屋而受有支付提前終止租約違約金及改租和

平東路2段房屋租金等損害，與被告前揭112年9月28日侵權

行為間尚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

(五)按慰撫金之賠償，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

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核定相當之數

額。被告於112年9月28日施作系爭工程產生噪音之行為，致

侵害原告之居住安寧，且情節重大等情，業經認定如前，原

告自得請求被告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本院審酌被告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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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9月28日被告製造噪音行為對原告居住安寧侵害之嚴重

性、原告因之所受精神痛苦程度、原告自陳之身分地位及兩

造經濟狀況（本院卷第99頁），另參酌本院依職權調取之原

告稅務電子閘門所得調件明細表、財產調件明細表所示財務

狀況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以10,000

元為適當。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0,0

　　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本院卷第59頁）即113年7

月23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小額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

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準用第436

條第2項，適用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並確定訴訟費用

額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4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李陸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

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4 　　日

                              書記官  張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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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店小字第735號
原      告  鄒承祐  


被      告  信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建興  
訴訟代理人  黃宗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3年8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萬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百分之26，逾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3 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新臺幣（下同）39,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7頁)。嗣日當庭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8,4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97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首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2 年9月2日向訴外人京峯有限公司（下稱京峯公司）承租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 段000巷0弄0號3樓3008室房屋（下稱和平東路1段房屋），租期至113 年8月31日止，被告當時在同段197號等地進行新建工程 (下稱系爭工程)，每日發出大型工具機、重機械挖掘鑽地之巨大聲響，噪音及震動使原告身心痛苦異常，已嚴重影響居住品質與身心健康，不法侵害原告居住安寧之人格法益，故請求精神損害20,000元。另原告已向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環保局)申訴，因工地噪音超出法規標準，經開立舉發單，被告仍未改善，原告112年10月21日搬離和平東路1段房屋，另承租同區和平東路2段96巷17弄15號2樓房屋（下稱和平東路2段房屋）至112年10月底，共支出租屋費用4,950元，又於同年10月31日提前終止和平東路1段房屋租賃契約，支付違約金13,500元，故被告應給付原告38,450元（20000＋4950＋13500），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8,4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辯稱：對於原告主張自112 年9月2日開始居住於和平東路1段房屋，嗣於10月21日搬離，沒有意見。雖原告上開居住於和平東路1段房屋期間為被告系爭工程施工期間，週間工作天均有施工，但原告提出之影片無法明顯看出是被告公司的工地，且同一時間附近有3個工地在施工，以原告說的施工進度，不是被告工地造成的聲響，又影片中出現的時鐘日期是11月等語，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查原告主張其向京峯公司承租和平東路1段房屋，租期自112年9月1日起至113年8月31日止，於112年9月2日入住起至10月21日搬離，被告承包之系爭工程均進行中，原告另承租和平東路2段房屋，於10月31日提前終止和平東路1段房屋租約，並支付京峯公司提前終止契約違約金13,500元等情，有和平東路1段房屋租約（本院卷第25-33頁）、和平東路2段房屋租約（本院卷第17-24頁）、電子地圖（本院卷第43頁）、京峯公司陳報狀（本院卷第75頁），施工現場照片（本院卷第79頁）可按，且為被告到庭所不爭執（本院卷第98頁），堪以採信。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於他人居住區域發出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噪音，應屬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如其情節重大，被害人非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64號判決參照）。是於他人居住區域發出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噪音，應屬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如其情節重大，即得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三)查系爭工程工地位屬第三類噪音管制區，於日間(上午7時至晚上7時)之營建工程管制標準係不得超過72分貝。而環保局環保稽查大隊在系爭工程施工期間中於112年9月28日11時12分派員前往查察，因於周界外量測噪音值為74.5分貝，已逾上開日間噪音管制標準72分貝，稽查人員已當場依法摯單告發，有上開稽查大隊113年7月15日函及檢送之營建工程噪音管制標準、系爭工程噪音陳情案件暨處理情形統計表（本院卷第63-65、69頁）。參以原告承租之和平東路1 段房屋與系爭工程工地步行約3分鐘之距離（本院卷第43頁），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98頁），堪認兩處距離甚近，則上開量測系爭工地施工產生噪音之結果，自可作為原告租用和平東路1段房屋聽聞噪音音量之依據，且衡情已超越常人社會生活所可容忍範圍。是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9月28日在系爭工程施工時產生噪音，且情節重大而侵害其居住安寧等語，堪以認定，故原告據此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損失，即屬有據。
(四)至原告主張系爭工程除上開經稽查時間外，其餘時間亦產生噪音，致其身心受創並因而搬離住處，受有另租和平東路2段房屋支出租屋費用及提前終止和平東路1段房屋租約而遭收違約金之損害等語，然系爭工程於原告居住和平東路一段房屋之112年9月2日至10月21日期間，經環保稽查大隊數度因民眾陳情(其中包含原告舉發之112年9月11日、15日【本院卷第81-83頁】)或自行派工前往稽查，經量測結果，均未發現有逾上開噪音管制標準之情形（本院卷第69-70頁）。至原告提出之錄影檔案，經勘驗後，結果發現原告從和平東路1段房屋白天自屋內向屋外拍攝，各時長14秒、23秒、16秒，皆未見影像中出現施工工地，均可聽到施工聲響，皆無法判斷該聲響分貝數等情（本院卷第98頁），雖可聽聞被告白天施工聲響，但無從判定該聲響之分貝數，難以判斷聲音大小，尚難據此逕認定已超越一般人生活所能容忍之噪音。基上，於原告居住和平東路一段房屋期間，除112年9月28日被告施工音量超標已屬製造噪音侵害原告人格法益外，其餘時間依目前事證尚無從證明被告有因施工製造聲響已逾上開噪音管制標準而需開罰，自難認定被告於此等期間亦製造噪音而不法侵害原告居住安寧之人格且情節重大而構成侵權行為，使原告受有非財產上損害。則被告在系爭工地施工所生聲響，於原告居住和平東路1段房屋之112年9月2日至10月21日約1個半月間，只112年9月28日可證明被告製造噪音而對原告構成侵權行為，客觀觀察並不必然造成和平東路1段房屋居住環境因周遭聲響而惡化致無法居住，則原告主張搬離和平東路1段房屋而受有支付提前終止租約違約金及改租和平東路2段房屋租金等損害，與被告前揭112年9月28日侵權行為間尚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
(五)按慰撫金之賠償，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核定相當之數額。被告於112年9月28日施作系爭工程產生噪音之行為，致侵害原告之居住安寧，且情節重大等情，業經認定如前，原告自得請求被告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本院審酌被告112年9月28日被告製造噪音行為對原告居住安寧侵害之嚴重性、原告因之所受精神痛苦程度、原告自陳之身分地位及兩造經濟狀況（本院卷第99頁），另參酌本院依職權調取之原告稅務電子閘門所得調件明細表、財產調件明細表所示財務狀況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以10,000元為適當。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0,0
　　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本院卷第59頁）即113年7月23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小額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準用第436條第2項，適用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並確定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4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李陸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
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4 　　日
                              書記官  張肇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店小字第735號
原      告  鄒承祐  

被      告  信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建興  
訴訟代理人  黃宗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3年8月14日言詞辯論
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萬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23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百分之26，逾由原告負
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萬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
    第1 項第3 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新臺幣
    （下同）39,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7頁)。嗣日當庭變更
    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8,4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97頁
    )，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首揭規定，應予准
    許。
二、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2 年9月2日向訴外人京峯有限公司
    （下稱京峯公司）承租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 段000巷
    0弄0號3樓3008室房屋（下稱和平東路1段房屋），租期至11
    3 年8月31日止，被告當時在同段197號等地進行新建工程 (
    下稱系爭工程)，每日發出大型工具機、重機械挖掘鑽地之
    巨大聲響，噪音及震動使原告身心痛苦異常，已嚴重影響居
    住品質與身心健康，不法侵害原告居住安寧之人格法益，故
    請求精神損害20,000元。另原告已向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下稱環保局)申訴，因工地噪音超出法規標準，經開立舉發
    單，被告仍未改善，原告112年10月21日搬離和平東路1段房
    屋，另承租同區和平東路2段96巷17弄15號2樓房屋（下稱和
    平東路2段房屋）至112年10月底，共支出租屋費用4,950元
    ，又於同年10月31日提前終止和平東路1段房屋租賃契約，
    支付違約金13,500元，故被告應給付原告38,450元（20000＋
    4950＋13500），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
    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8,4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辯稱：對於原告主張自112 年9月2日開始居住於和平東
    路1段房屋，嗣於10月21日搬離，沒有意見。雖原告上開居
    住於和平東路1段房屋期間為被告系爭工程施工期間，週間
    工作天均有施工，但原告提出之影片無法明顯看出是被告公
    司的工地，且同一時間附近有3個工地在施工，以原告說的
    施工進度，不是被告工地造成的聲響，又影片中出現的時鐘
    日期是11月等語，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查原告主張其向京峯公司承租和平東路1段房屋，租期自112
    年9月1日起至113年8月31日止，於112年9月2日入住起至10
    月21日搬離，被告承包之系爭工程均進行中，原告另承租和
    平東路2段房屋，於10月31日提前終止和平東路1段房屋租約
    ，並支付京峯公司提前終止契約違約金13,500元等情，有和
    平東路1段房屋租約（本院卷第25-33頁）、和平東路2段房
    屋租約（本院卷第17-24頁）、電子地圖（本院卷第43頁）
    、京峯公司陳報狀（本院卷第75頁），施工現場照片（本院
    卷第79頁）可按，且為被告到庭所不爭執（本院卷第98頁）
    ，堪以採信。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
    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
    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
    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
    又於他人居住區域發出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噪音
    ，應屬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如其情節重大，
    被害人非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64號判決參照）。是於他人居住
    區域發出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噪音，應屬不法侵
    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如其情節重大，即得請求非財
    產上之損害賠償。
(三)查系爭工程工地位屬第三類噪音管制區，於日間(上午7時至
    晚上7時)之營建工程管制標準係不得超過72分貝。而環保局
    環保稽查大隊在系爭工程施工期間中於112年9月28日11時12
    分派員前往查察，因於周界外量測噪音值為74.5分貝，已逾
    上開日間噪音管制標準72分貝，稽查人員已當場依法摯單告
    發，有上開稽查大隊113年7月15日函及檢送之營建工程噪音
    管制標準、系爭工程噪音陳情案件暨處理情形統計表（本院
    卷第63-65、69頁）。參以原告承租之和平東路1 段房屋與
    系爭工程工地步行約3分鐘之距離（本院卷第43頁），為被
    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98頁），堪認兩處距離甚近，則上開
    量測系爭工地施工產生噪音之結果，自可作為原告租用和平
    東路1段房屋聽聞噪音音量之依據，且衡情已超越常人社會
    生活所可容忍範圍。是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9月28日在系爭
    工程施工時產生噪音，且情節重大而侵害其居住安寧等語，
    堪以認定，故原告據此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損失，即屬有據。
(四)至原告主張系爭工程除上開經稽查時間外，其餘時間亦產生
    噪音，致其身心受創並因而搬離住處，受有另租和平東路2
    段房屋支出租屋費用及提前終止和平東路1段房屋租約而遭
    收違約金之損害等語，然系爭工程於原告居住和平東路一段
    房屋之112年9月2日至10月21日期間，經環保稽查大隊數度
    因民眾陳情(其中包含原告舉發之112年9月11日、15日【本
    院卷第81-83頁】)或自行派工前往稽查，經量測結果，均未
    發現有逾上開噪音管制標準之情形（本院卷第69-70頁）。
    至原告提出之錄影檔案，經勘驗後，結果發現原告從和平東
    路1段房屋白天自屋內向屋外拍攝，各時長14秒、23秒、16
    秒，皆未見影像中出現施工工地，均可聽到施工聲響，皆無
    法判斷該聲響分貝數等情（本院卷第98頁），雖可聽聞被告
    白天施工聲響，但無從判定該聲響之分貝數，難以判斷聲音
    大小，尚難據此逕認定已超越一般人生活所能容忍之噪音。
    基上，於原告居住和平東路一段房屋期間，除112年9月28日
    被告施工音量超標已屬製造噪音侵害原告人格法益外，其餘
    時間依目前事證尚無從證明被告有因施工製造聲響已逾上開
    噪音管制標準而需開罰，自難認定被告於此等期間亦製造噪
    音而不法侵害原告居住安寧之人格且情節重大而構成侵權行
    為，使原告受有非財產上損害。則被告在系爭工地施工所生
    聲響，於原告居住和平東路1段房屋之112年9月2日至10月21
    日約1個半月間，只112年9月28日可證明被告製造噪音而對
    原告構成侵權行為，客觀觀察並不必然造成和平東路1段房
    屋居住環境因周遭聲響而惡化致無法居住，則原告主張搬離
    和平東路1段房屋而受有支付提前終止租約違約金及改租和
    平東路2段房屋租金等損害，與被告前揭112年9月28日侵權
    行為間尚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
(五)按慰撫金之賠償，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
    ，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核定相當之數額
    。被告於112年9月28日施作系爭工程產生噪音之行為，致侵
    害原告之居住安寧，且情節重大等情，業經認定如前，原告
    自得請求被告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本院審酌被告112年9
    月28日被告製造噪音行為對原告居住安寧侵害之嚴重性、原
    告因之所受精神痛苦程度、原告自陳之身分地位及兩造經濟
    狀況（本院卷第99頁），另參酌本院依職權調取之原告稅務
    電子閘門所得調件明細表、財產調件明細表所示財務狀況等
    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以10,000元為適
    當。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0,0
　　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本院卷第59頁）即113年7
    月23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小額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
    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準用第436
    條第2項，適用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並確定訴訟費用
    額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4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李陸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
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4 　　日
                              書記官  張肇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店小字第735號
原      告  鄒承祐  

被      告  信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建興  
訴訟代理人  黃宗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3年8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萬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百分之26，逾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3 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新臺幣（下同）39,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7頁)。嗣日當庭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8,4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97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首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2 年9月2日向訴外人京峯有限公司（下稱京峯公司）承租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 段000巷0弄0號3樓3008室房屋（下稱和平東路1段房屋），租期至113 年8月31日止，被告當時在同段197號等地進行新建工程 (下稱系爭工程)，每日發出大型工具機、重機械挖掘鑽地之巨大聲響，噪音及震動使原告身心痛苦異常，已嚴重影響居住品質與身心健康，不法侵害原告居住安寧之人格法益，故請求精神損害20,000元。另原告已向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環保局)申訴，因工地噪音超出法規標準，經開立舉發單，被告仍未改善，原告112年10月21日搬離和平東路1段房屋，另承租同區和平東路2段96巷17弄15號2樓房屋（下稱和平東路2段房屋）至112年10月底，共支出租屋費用4,950元，又於同年10月31日提前終止和平東路1段房屋租賃契約，支付違約金13,500元，故被告應給付原告38,450元（20000＋4950＋13500），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8,4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辯稱：對於原告主張自112 年9月2日開始居住於和平東路1段房屋，嗣於10月21日搬離，沒有意見。雖原告上開居住於和平東路1段房屋期間為被告系爭工程施工期間，週間工作天均有施工，但原告提出之影片無法明顯看出是被告公司的工地，且同一時間附近有3個工地在施工，以原告說的施工進度，不是被告工地造成的聲響，又影片中出現的時鐘日期是11月等語，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查原告主張其向京峯公司承租和平東路1段房屋，租期自112年9月1日起至113年8月31日止，於112年9月2日入住起至10月21日搬離，被告承包之系爭工程均進行中，原告另承租和平東路2段房屋，於10月31日提前終止和平東路1段房屋租約，並支付京峯公司提前終止契約違約金13,500元等情，有和平東路1段房屋租約（本院卷第25-33頁）、和平東路2段房屋租約（本院卷第17-24頁）、電子地圖（本院卷第43頁）、京峯公司陳報狀（本院卷第75頁），施工現場照片（本院卷第79頁）可按，且為被告到庭所不爭執（本院卷第98頁），堪以採信。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於他人居住區域發出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噪音，應屬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如其情節重大，被害人非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64號判決參照）。是於他人居住區域發出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噪音，應屬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如其情節重大，即得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三)查系爭工程工地位屬第三類噪音管制區，於日間(上午7時至晚上7時)之營建工程管制標準係不得超過72分貝。而環保局環保稽查大隊在系爭工程施工期間中於112年9月28日11時12分派員前往查察，因於周界外量測噪音值為74.5分貝，已逾上開日間噪音管制標準72分貝，稽查人員已當場依法摯單告發，有上開稽查大隊113年7月15日函及檢送之營建工程噪音管制標準、系爭工程噪音陳情案件暨處理情形統計表（本院卷第63-65、69頁）。參以原告承租之和平東路1 段房屋與系爭工程工地步行約3分鐘之距離（本院卷第43頁），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98頁），堪認兩處距離甚近，則上開量測系爭工地施工產生噪音之結果，自可作為原告租用和平東路1段房屋聽聞噪音音量之依據，且衡情已超越常人社會生活所可容忍範圍。是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9月28日在系爭工程施工時產生噪音，且情節重大而侵害其居住安寧等語，堪以認定，故原告據此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損失，即屬有據。
(四)至原告主張系爭工程除上開經稽查時間外，其餘時間亦產生噪音，致其身心受創並因而搬離住處，受有另租和平東路2段房屋支出租屋費用及提前終止和平東路1段房屋租約而遭收違約金之損害等語，然系爭工程於原告居住和平東路一段房屋之112年9月2日至10月21日期間，經環保稽查大隊數度因民眾陳情(其中包含原告舉發之112年9月11日、15日【本院卷第81-83頁】)或自行派工前往稽查，經量測結果，均未發現有逾上開噪音管制標準之情形（本院卷第69-70頁）。至原告提出之錄影檔案，經勘驗後，結果發現原告從和平東路1段房屋白天自屋內向屋外拍攝，各時長14秒、23秒、16秒，皆未見影像中出現施工工地，均可聽到施工聲響，皆無法判斷該聲響分貝數等情（本院卷第98頁），雖可聽聞被告白天施工聲響，但無從判定該聲響之分貝數，難以判斷聲音大小，尚難據此逕認定已超越一般人生活所能容忍之噪音。基上，於原告居住和平東路一段房屋期間，除112年9月28日被告施工音量超標已屬製造噪音侵害原告人格法益外，其餘時間依目前事證尚無從證明被告有因施工製造聲響已逾上開噪音管制標準而需開罰，自難認定被告於此等期間亦製造噪音而不法侵害原告居住安寧之人格且情節重大而構成侵權行為，使原告受有非財產上損害。則被告在系爭工地施工所生聲響，於原告居住和平東路1段房屋之112年9月2日至10月21日約1個半月間，只112年9月28日可證明被告製造噪音而對原告構成侵權行為，客觀觀察並不必然造成和平東路1段房屋居住環境因周遭聲響而惡化致無法居住，則原告主張搬離和平東路1段房屋而受有支付提前終止租約違約金及改租和平東路2段房屋租金等損害，與被告前揭112年9月28日侵權行為間尚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
(五)按慰撫金之賠償，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核定相當之數額。被告於112年9月28日施作系爭工程產生噪音之行為，致侵害原告之居住安寧，且情節重大等情，業經認定如前，原告自得請求被告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本院審酌被告112年9月28日被告製造噪音行為對原告居住安寧侵害之嚴重性、原告因之所受精神痛苦程度、原告自陳之身分地位及兩造經濟狀況（本院卷第99頁），另參酌本院依職權調取之原告稅務電子閘門所得調件明細表、財產調件明細表所示財務狀況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以10,000元為適當。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0,0
　　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本院卷第59頁）即113年7月23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小額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準用第436條第2項，適用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並確定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4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李陸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
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4 　　日
                              書記官  張肇嘉 



